工 业 品 买 卖 合 同
出卖人：陕西翘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QP-ZJXS20200321001
买受人：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0年03月21日

一、产品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商标、生产厂家、数量、金额、交货时间：    
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商标
	生产厂家
	计量单位
	数量
	单价(元)
	总金额(元)
	交货周期

	2.0吨电动平衡重式叉车.二级4米门架.全车实心胎.侧移器.48V锂电池
	CPD20L1
	中力
	浙江中力
	台
	壹
	94000
	94000
	     25个工作日.期间提供代用车

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玖万肆仟元整.          备注：开具13%增值税专用发票


二、质量要求技术标准，出卖人对交付产品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：按JB/T2391-94在用户遵守产品的安装和使用规则条件下，质量保证期为产品交付用户之日起12个月，在质量保质期内货品发生问题时，由卖方无偿为买受人更换或维修，详见产品质量保证书。
三、交货地点、方式：在本合同签订25日内.产品运输至客户西安工厂.。 
四、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：汽运，运输费用由出卖人承担。
五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和回收：无。
六、验收标准、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：按JB/T2391-94标准验收。提出异议期限为收到产品货物后

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有效。
七、随机备品、配件工具及供应方法：随车工具/资料一套/按装箱单验收，随车产品合格证明书壹份。
八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合同签订后，买受人预付30%车价款，叉车交付验收.同时出卖人为买受人开具全额发票后，付清剩余70%货款。
九、违约责任：买受人未支付全部货款义务时，叉车所有权仍属于陕西翘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所有，自买受人支付全部货款时起，叉车所有权转移买受人。其他事项按照《合同法》有关规定执行，若出卖人逾期交货.每逾期一日.应向买受人承担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，产品不符合约定的。出卖人应承担给买受人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十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或调解不成时，依法向买受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。
十一、其它约定事项：买受人使用非中力正宗零部件所造成的一切损坏，我公司不予负责。

	出卖人
	买受人

	单位名称（章）陕西翘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
	单位名称：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单位地址：西安市高陵区泾渭开发区姬家十字向西200米 合力叉车
	单位地址：西安市高陵区泾渭开发区泾高南路

	法定代表人：张朋飞
	法定代表人：

	委托代理人： 
	委托代理人： 

	电 话：029-86039608   
	电话：

	传 真：029-86039608
	税 号：

	开户银行:农行西安高陵区泾河工业园泾渭苑分理处
	开户银行：

	帐 号：26170301040003622
	帐 号：


